附表五：     

宜昌市事业单位特设岗位审核表
	单位

名称
	           （公章）
	单位规格
	

	特
设
岗
位
情
况
	岗位类别
	岗位数量
	岗位等级或层级
	岗位期限
	设岗理由

	
	管理岗位
	
	
	
	

	
	专业技术岗位
	
	
	
	

	主管部门意见：

(公章)
年   月   日
	县（市）区人事部门意见：

(公章)

年   月   日
	市人事部门意见：

(公章)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本表一式四份，由单位、主管部门、县（市）区人事部门、市人事部门各留存一份；
2、特设岗位最长不得超过三年。
